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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開決」 
高明道

    對語文方面較遲鈍的人而言，

看些當今發表的學術性著作，往往

頗感刺激。例如香港弘毅教育文化

學會的趙汝明於  2007 年  9 月在

《普門學報》第  41 期發表了《辨

解與開決 ──〈唯識、因明、禪偈

的深層探究〉一書綜述》一文1。從

題目的架構來判斷，「辨解」與「開

決」應該是這篇書評的核心概念。

問題是：「辨解」在詞典上還找得

到2，但「開決」，即使是像《中文

大辭典》、《漢語大詞典》之類的

大部頭詞書，都未收錄。趙氏大作

本身雖數處提到該詞，小標題也用

過，但從不加以解釋，態度上大概

認為讀者水準應該夠高，足以自行

體會，順便又欣賞作者的文筆。然

而狀況恐怕沒有那麼單純。只要查

趙文題目的英譯  “On Profound 

Analysis of Mind-only Philosophy, Bud- 

dhist Logic and Ch'an Verses”
3
，就發現

是刻意避開最主要的項目「辨解與

開決」。這不是唯一反映譯者難以

掌握「開決」的例子。林文彬  2013 

年  12 月刊登《興大中文學報》第

34期上的《智旭〈周易禪解〉之「四

悉檀」及其釋義》，提要中最後一

句「儒佛雖然可以同源於真如本

體，但儒雖具性德卻無修德，這亦

就是智旭《周易禪解》會通《易》

佛的用意，要以此開決儒典，指出

向上一路」，英文翻譯為：“Confu- 

cianism and Buddhism have a common 

origin of Tathatā (true thusness or such- 

ness). While Confucianism has virtue but 

no cultivating virtue, this is also a motive 

for integrating ‘Yijing’ and Buddhism in 

Zhi-xu's ‘Zen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to carry out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it, 

and pointed out a way to get upgrad- 

ed.”4，「開決」如何指 “to carry out”，

叫人費解。 

    可見，在理解上「開決」明顯

產生困難，不過也有作者還重複使

用，例如朱文光《考證、典範與解

釋的正當性：以〈大乘止觀法門〉

的作者問題為線索》中說；「縱然

純就建構哲學觀念的立場上來看，

牟宗三在語意脈絡中亦時常顯現捉

襟見肘（或自相矛盾）之處；這種

情形，多半出現在將佛教名相用來

詮解西方哲學思想，或運用西方哲

學術語來開決佛教思想的時

候；……」5在《楊文會〈孟子發隱〉

探析》又寫道：「順此觀念脈絡推

演，後代學者探究儒、 道經典者，

隨其根器頓漸，詮解亦有深淺之

別。此種學術史觀點，實已超出情

量之限，非由佛教哲學開決不可。」
6或如謝大寧於《般若的兩種論式----

以龍樹四句和智者四句為例》一文

提出：「因此，我們必須視真常系

立如來藏心的說法為仍待開決的系

統。由此系統之開決，我們乃可以

獲得進入天台思路的鎖鑰。」7且在

《譬喻與詮釋──從法華經的譬喻

看牟宗三先生的天台詮釋》上又論

述：「這就是說以『即』來開決一

切煩惱，這開權顯實，總之就是一

個『煩惱即菩提』的原則之到處通

用。」8其實，不管朱文光還是謝大

寧，「開決」的使用無疑都受了牟

宗三的影響。謝氏文中也直接援引

牟氏相關文字，例如：「此是相應

那原初的洞見而來的存有論的圓具

之一念心。它不是通過經驗的分解

而建立的持種的阿賴耶識，雖然它

與阿賴耶識同是無明妄心；它亦不

是分解地說的八識中的第六意識，

雖然統此八識皆可名為一念心，亦

可說開決了此八識而成為一念心。

分為八識是阿賴耶系統，此是別教

說。而此一念心則是圓教說，故它

既不可以被視為第八識，亦不可以

被視為第六識。它是開決了八識，

相應圓教融而為一說的。」9或如：

「他是從圓教的立場把那些分解的

陳述作一開決融化而作一詭譎的表

象。」1 0牟氏此處所謂的「他」指天

台智者大師智顗。這樣一來，「開

決」被運用的一個脈絡便瞭如指

掌：智顗  →  牟宗三  →  讀了牟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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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而受其感染的晚輩學者。 

    要注意的是：這些晚輩並非悉

數以理所當然的心態將「開決」寫

到自己的作品裡。舉例來說，程恭

讓在《略析〈佛性與般若〉在牟宗

三哲學思想進展中的位置》裡提到

該詞——「分別說（分解地說）即

鋪陳法相，成立概念，以概念、命

題和邏輯的形式建立思想系統；非

分別說是指將法相、概念予以融

通、淘汰，把以概念、邏輯方式建

立的思想系統一一予以『開決』，

開權顯實，由此成立思想系統的方

式叫非分別說」1 1——，就特地用引

號來標示。至於牟氏本人，他曾在

《中國哲學十九講》之第十六講《分

別說與非分別說以及「表達圓教」

之模式》如此說：「那麼，《法華

經》到底有什麼特殊處呢？《法華

經》主要的問題在於『權實問題』

之處理。凡是分解說的都是權，而

非分解說的才是實。如何處理權實

的問題呢？照《法華經》所說，即

是『開權顯實』，開是開決，決了

暢通之義，此可模擬於《般若經》

之融通淘汰而實不同。『決了』，

照康德的話說，就是一種批判的考

察（critical examination）；而照佛教

辭語就是一種『抉擇』，也就是將

以前所說的一切法，作一個評判、

抉擇，這不就是批判考察嗎？因

此，『決了』就是要使我們能抉擇

通達。好比佛說小乘法只是個方

便，一個權說，不可停滯或執著於

此，否則永遠只是小乘。因為佛說

小乘法，並不是叫眾生只做個阿羅

漢就完了；所以眾生對於小乘法，

若能決了暢通，即知當下就是佛

法。」最後一句還下注解補充說明：

「《法華經》卷四〈法師品〉有偈

云：『若聞是深經，決了聲聞法，

是諸經之王，聞已諦思維，當知此

人等，近於佛智慧。』」1 2  

    筆者不研究哲學，不專攻天

台，所以對深遠意涵無法判定是

非。不過，單就牟氏推理的說詞看，

亦即「開權顯實」的「開」等於「開

決」，是含「決了暢通」的意思，

難免令人懷疑其詮釋是否發揮過

度。傳統天台著作並沒有這樣講。

例如元蒙潤《天台四教儀集註》談

及「「開權顯實」等時說：「『開』

者，發也，拓也。昔不言三是方便，

故方便門閉；今言三是方便，故方

便門開。」1 3明一如等編《大明三藏

法數》在「《法華》二妙」下云：

「『開權顯實』者，『開』者，發

也，拓也。聲聞、緣覺、菩薩三乘

之法是權，佛乘是實。佛說《法華》

正為開三乘之權，顯一乘之實。」1 4

可見，傳統將「開」、「顯」、「發」

的概念串連一起，卻未涉及「決」

義。1 5當然，傳統歸傳統，不能否認

當今牟氏把「開」跟「決了」混在

一塊，再怎麼模糊不清，還是有跟

隨者。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生命之

安立及其趣向善的探討－論天台圓

教判釋開決對生命之啟發》這篇碩

士論文。文中的「開決」例超過二

百五十出處，而它的定義，則由智

顗《〈妙法蓮華經〉玄義》「開權

顯實，決麤令妙」1 6等文獲得靈感認

為：「由此可知，開決，就是即將

一切人開發決了成妙人，一切法開

發決了成妙法，一切行開發決了成

妙行，一切事開發決了成妙事。也

就是將所有一切粗權藉開發成為實

妙的跡象，這就是決了的作用。」1 7

此段文字雖然不少，然而可惜，自

由詮釋的程度似乎太大，而且「開

決」本身的語義仍然不容易理解。

當然，這也許僅是筆者想像力不足

的困擾，因為別人顯然可以有完全

不同的感受。參釋大參《天台觀音

感應論 ──以〈法華玄義〉的「感

應妙」為中心》一文援引郭朝順《從

「法華玄義」所引重要經論看智顗

的思想結構》所謂：「跡、本二門

自是以本門為根本，跡門為枝末。

本門代表對於本佛及諸佛法身的析

論，這部分原本是無法直接說的，

所以本門十妙中，在特定時空之跡

『因、果、國土、感應、神通、說

法、眷屬、涅槃壽命、利益。（sic!）』

的  一一否定，  方能開跡顯本地說

本佛之殊勝善妙。」引文「否定」

後有注說：「審查學者指出，筆者

引述之原文作者在文中使用『否定』

二字並不適切，建議以『開決』代

之。筆者認為作者或許是刻意以『否

定』二字，強烈指出不可執跡為本。

至於審查學者提議『開決』，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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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了然，並可減少對『否定』一

詞的質疑。」1 8短短幾句，讀來感受

卻很複雜。一方面對竟有審查人建

議作者改動引文，也就是在第三者

的著作上動手腳，認為不可思議，

另一方面對釋大參附和「『開決』，

使人一目了然」也只能表示詫異。  

    非佛書古籍中，「開決」跟水

有關，最直接聯繫「決」字的本義

「開鑿壅塞，疏通水道」1 9，如唐杜

佑《通典》第 174 卷《州郡四．風

俗》：「又按：『禹導河積石』者，

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

本救人患。」2 0詩詞則有白居易《題

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的「砌

水親開決，池荷手自栽；五年方暫

至，一宿又須回」和方幹《東山瀑

布》的「素色噴成三伏雪，餘波流

作萬年溪；不緣真宰能開決，應向

前山雜淤泥」。2 1漢譯釋典裡唯一相

關記載——「或燒除糞掃，開決溝

渠，枉害一切」——既見於兩種無

名氏的《佛名經》2 2，又載於《過去

莊嚴劫千佛名經》和《現在賢劫千

佛名經》2 3，年代一律不詳。不過確

定比它早的譯本有東漢支婁迦讖翻

譯團隊所出2 4《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

昧經》。該經記載：「伅真陀羅白

佛：『今吾等所作已若如佛——生

死已盡，但住於天及人，已住於佛

道。今已具法藏，已住其慧地，已

治於功德，已現於諦道，已說漚惒

拘舍羅，已造菩薩心，開決眾法，

說所說而得依，歡喜而聞法。』」2 5

參照同本異譯、出自姚秦鳩摩羅什

之手的《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

對等的地方作：「爾時大樹緊那羅

王白言：『世尊！今佛．世尊已為

我等大作佛事——除淨惡道，安住

善道，示菩提道，住於智慧大寶之

藏，成辦一切出世善根，說助成就

波羅蜜伴，示善方便，勸菩提心，

聞法充足，得示、教、利、喜，愛

樂深法，悉得安住不退轉地。』」2 6

足見，東漢的「開決」大體相當於

姚秦的「示」，而「示、教、利、

喜」的「示」背後的印度語文詞是  

saṃdarśayati（梵）/saṃdasseti（巴），

含  “to cause to be seen, display, show; 

to represent; to expose, explain”、 “to 

teach, instruct” 2 7義。因此，這邊的

「決」不再局限於「水」的範疇。

它較廣泛地指「開」2 8，而此處「開」

的概念進一步轉移到「解說」、「啟

發」義2 9。 

    一個漢譯史上可注意的現象

是：撇開年代不明的各種《佛名經》

不談，自從東漢《伅真陀羅所問如

來三昧經》譯成華文之後，要等到

唐朝，才有兩位譯者在極少數的幾

部佛典裡重新採取「開決」一詞。

一位是李唐以弘揚密續著名的「大

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他

一百六十餘作品當中只有一處跟本

文主題有關，即《大乘瑜伽金剛性

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演

一切賢聖入法見道顯教修持品》中

「阿闍黎與三時開決心地疑網」。3 0

第二位——翻譯律典貢獻卓越的

「三藏法師義淨」——譯著雖然沒

有像不空那麼豐富，但畢竟還是有

六十多部，不過「開決」的使用率

跟不空一樣非常之低。《根本說一

切有部毘奈耶》、《根本說一切有

部苾芻尼毘奈耶》二書的《觸火學

處》都記載同一首阿難講的偈頌：

「世尊遠離掉憍慢    於有情中第

一尊    降伏煩惱及諸怨    若無因

緣不微笑    如來自證真妙覺    諸

有聽者皆樂聞    牟尼最勝願宣揚   

大眾疑心為開決」。3 1另一個地方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

闡釋「第七子攝頌」的相關細節。

該攝頌——「五眾坐安居   親等請

日去    於經有疑問    求解者應

行」3 2——已提起結夏安居時可以因

為對「經有疑問」等請假到外面向

智者求教，長行的解說中就講地比

較具體：「『若於三藏有疑，須欲

諮問，亦得去不？』佛言：『得去。』

『若苾芻未得求得、未解求解、未

證求證，及有疑心須往開決，為斯

等事，亦得守持七日去不？』佛言：

『皆得。』」3 3  

    唐代的這三項使用例，無一不

跟「疑」有關。不空提的「疑網」，

在同朝代其他譯本裡，都搭配著

「斷」3 4、「斷滅」3 5、「斷除」3 6、

「斷絕」3 7、「絕」3 8、「散」3 9、「除」
4 0、「除散」4 1、「破」4 2、「解破」
4 3等動詞，也有單獨的「決」4 4以及

複合詞「決除」4 5。至於義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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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疑心」，可參考元魏菩提流支《金

剛仙論》所謂：「『佛言：「如是」』

者，如來印可須菩提所說當理。佛

去大眾疑心，明：『實如汝所

說，……』」4 6而用到「去」來配合

「疑心」，則有東晉竺曇無蘭《寂

志果經》的「比丘去疑心，無猶豫」
4 7與《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八．東晉

竺難提《大乘方便會》的「除去疑

心」4 8。依此可知，「開決」在同一

語境出現時，「開」、「決」兩個

詞素無疑都反應「銷除」、「解除」、

「突破」之類的意思。4 9北宋的譯者

多沿襲這樣的用法，但是整體運用

上較唐代譯本活潑。消除疑惑的例

子有施護等譯《福力太子因緣經》：

「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

佛今時開決疑惑！」5 0以及同經：「爾

時諸苾芻咸生疑念，俱白佛言：『世

尊！彼福力王乃往古世修何行業，

感是報應？……是事云何？願佛開

決！』」5 1另外還有施護譯《大集會

正法經》的「我今有少疑惑，欲問

世尊願為開決！……我有所疑，欲

當請問，唯願世尊為我開決！」5 2、

法天譯《未曾有正法經》的「如來

一切眾中尊     眾生有疑悉開決」5 3

以及施護譯《淨意優婆塞所問經》

中「時淨意兜泥耶子前白佛言：『世

尊！我有少法，欲伸請問，願佛世

尊聽許我說！』佛言：『淨意！隨

有所疑，今恣汝問。佛當一一為汝

開決。』……『復次——淨意！——

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不愛樂正

法經典，又復不於沙門、婆羅門所

請問諸義：何者是善？……不能如

是請問開決。……復次——淨

意！——世間一類男子、女人，心

常愛樂正法經典，又復能於沙門、

婆羅門所請問諸義：何者是

善？……而能如是請問開決。」5 4  

    趙宋譯本上的「開決」，除以

上這個化解疑問、破除困惑的意思

外，有一例的使用跟《伅真陀羅所

問如來三昧經》相同。施護翻譯的

《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談到往

昔有位哀愍王一夜之間做了十個

夢，自以為大不吉祥。醒後問大臣，

大家卻不敢論斷吉凶。再請教某婆

羅門，竟被他的答案嚇到了。哀愍

王的女兒發現父王悶悶不樂，建議

乾脆找佛陀，因為一切智的世尊一

定能判斷這些夢相究竟象徵什麼。

哀愍王採納女兒的主張，跟許多隨

從到如來停留的地方。55「爾時彼佛

即為哀愍王及諸會眾如應說法。

示、教、利、喜已，佛即默然。彼

哀愍王從座而起，住立佛前，具以

十夢次第而說。說已復言：『我以

此緣，恐於壽命有所損失。願佛悲

愍，為我開決！』」5 6這邊的「開決」

就意味著王希望佛陀能為他解釋那

些夢的意義。另外兩種用法是則譯

本上第一次看到的：法天譯《大方

廣總持寶光明經》「或現怨親無憎

愛    安樂一切諸眾生    洞明方論

種種法   彼仙開決光明道」的「開

決」5 7等於說「開闢」，而法護等譯

《金色童子因緣經》「佛光普照破

諸昏暗，生、老、病、死為三有籠，

佛智慧力悉能開決」5 8的「開決」應

該用「打開」解5 9。因此，宋朝譯者

運用「開決」明顯比唐人多元。至

於唐之前活躍的智顗，其作品裡的

「開決」是否反映另一更有創意的

局面，礙於篇幅，茲無法一一考察，

只順手舉一例。《〈維摩經〉玄疏》

「為諸聲聞開決慧眼」6 0一句的出

處，《〈妙法蓮華經〉玄義》明文

表示出處，即「《大經》云：『為

諸聲聞開發慧眼』」6 1，然後解釋說：

「昔慧眼但見於空，不見不空；今

開慧眼，即見不空，不空即見佛性。

故云：『慧眼見故，而不了了；佛

以佛眼，見則了了。』此即決菩薩

慧眼，開第三因緣，即絕待論於妙。」
6 2據此可確定在智者大師的心目

中，此處「開決」等於「開發」，

也可以單用一個音節說「開」或者

「決」，意思十分樸實，一律為「打

開」，所以最起碼在此一文脈沒有

必要把「開決」弄得很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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